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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國際文化研究理論與實務導論 3 3 3 3

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研究方法（一） 2 2 2 2

研究方法（二） 2 2 2 2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2 2 2

國際行銷策略 3 3 3 3   

海(內)外研習(一) 1 1 1 1

海(內)外研習(二) 1 1 1 1

論文（一） 2 2 2 2

歷史與文化專題研究 2 2 2 2

論文（二） 2 2 2 2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2 22 7 7 8 8 3 3 4 4

國際經濟 3 3 3 3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 3 3 3 3   

國際作業與運籌管理 3 3 3 3

國際財務管理專題 3 3 3 3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策 3 3 3 3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 3 3 3 3   

策略性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國際資訊管理專題 3 3 3 3

創業管理 3 3 3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7 27 6 6 9 9 9 9 3 3

國際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 3 3 3 3

國際會議展覽規劃實務 3 3 3 3

跨國文化政策研究 3 3 3 3

國際會議展覽行銷企劃 3 3 3 3

節慶文化實務與研究 3 3 3 3

國際文化交流實務 3 3 3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8 18 6 6 6 6 3 3 3 3

獨立研究(一) 2 2 2 2
獨立研究(二) 2 2 2 2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 4 0 0 0 0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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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103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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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授課學分及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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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為38學分，其中包括（1）必修課程22學分（含論文寫作4學分）；（2）選修課程至少16
學分，惟所訂選修課程至少9學分(不含獨立研究學分)。
2.所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所開出之課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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